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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范明所在的中
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委派
他到南京参与项目前期筹备，
与他一起去的还有10多名河南
老乡，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属
于公司华东事业部的管理人
员。为了省钱，大伙儿决定采取
AA制搭伙做饭。2017年12月，
此举被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食药所认定为“办单位
食堂”，因未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非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被处罚款 15 万余元。事实上，他
们在 2017 年 11 月上旬就整改结
束，1 个多月后还是收到了罚单。

搭伙做饭被定性办食堂

范明说，他们在建邺区某小

区租了一套近80平方米的两居
室，每月租金4000多元，用于电
焊工张师傅和另两名同事居住。

据范明介绍，2017年5月后，
项目还没完全开始，大伙儿都觉
得在外面吃很贵，而且不干净，
就请张师傅一起帮着做饭。由于
大家都有每天20元的餐补，从10
月大家就开始AA制吃饭了，由
张师傅负责买菜、做饭。“我们还
让张师傅把会做的菜写出来，列
了菜单贴在墙上。”

范明说，大家平时都忙工

作，最多时来吃饭的也不超过15
人，平时多数时候不到10人。

2017年12月21日，范明接到
电话让去领取一份告知书。让他
没想到的是，这份《南京市建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宁建市监告字【2017】
08011号)要求他们责令整改，没
收违法所得14160元，罚款141600
元，总计155760元。

这份针对“中建七局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的告知书，认为该
单位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公
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52年的中
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部
位于河南郑州，隶属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告知书还提到，未经许可从
事食品经营的行为，根据《行政
处罚法》和《食品安全法》，货值金
额超过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

蹊跷的“情况说明”

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检查的文书
笔录，对方确认签字，承认是在办
食堂，另外对方单位出具委托书，
委托办公室主任来处理此事。

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
提供了一份盖有中建七局安装
有限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和授
权书。该“情况说明”的时间是
2017年11月9日。该说明显示，
2017年5月15日承租了某住宅作
为单位员工食堂，每天开始为员
工服务，提供早餐、中餐及晚餐
服务，以盒饭形式提供餐饮服
务，每天约为120元，实际供餐时
间为118天，总金额约为14160元。

“情况说明和授权书都是被
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诱导下写的，当时他们承诺
不罚款，我们才按照他们给的模
版写的。”范明说。

2017年11月1日，范明接到张
师傅的电话，3名自称建邺区食
药监局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当
时，工作人员说：“他们接到群众
举报，这里不能做饭，也不能吃
饭，这属于非法经营，存在社会
危害性。”范明回忆，当时工作人
员就肯定地说不会处罚，希望大
家配合工作。“后来就要求我们
写情况说明和授权书，我们也不
知道怎么写，他就说有模版，照
着写就可以。”

当时，范明和同事们都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啥情况，就
按照要求写，他让我们干啥就干
啥，后来还需要单位盖章，单位
一开始不愿意，协商好几天，才
盖了章，单位觉得我们在外面也
不容易。”

针对衣着白大褂的厨师，范
明解释，张师傅是一名电焊工，
属于公司在编员工，并不是厨
师，“只是厨艺比较好而已”。

今年55岁的张师傅表示，从
未在做饭中牟利，他每月领取的
是电焊工工资，做饭完全是义务
帮助同事。 据《中国青年报》

搭伙做饭遭行政罚款15万

2016 年 4 月 8 日，高二学
生小徐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
回到教室准备晨读，此时同学
小金发现课本上有虫子在爬，
吓得把书一扔，书本掉在教室
外窗台下沿处。热心的小徐为
了帮小金捡书，一只脚跨到了
窗台外，另一只脚在室内，不
料，在弯腰捡书时不慎从二楼
坠落，造成骶骨骨折、左耻骨和
坐骨骨折，后经司法鉴定构成
十级伤残。2017 年 4 月，小徐把
学校告上了浙江省海宁市人民
法院，要求学校支付其人身损
害赔偿 13 万余元。近日，在承
办法官主持调解下，学校自愿
赔偿小徐因涉案事故造成的损
失 7000 元。

说法：该案的承办法官表
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
任。结合到本案，小徐在事发时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
人，其受到侵害时，学校或其他
教育机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小徐应当举证学校存在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形。捡书
时，小徐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未
考虑到爬出窗外捡课本可能产
生的后果，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而学校已经对学生作安全教
育、管理，在事发后又积极对小
徐进行救治，故不存在未尽教
育、管理职责的情形。

据《安徽法制报》

独身老人
尽早指定监护人

帮同学捡书摔伤
学校担过错责任

格言：言无二贵，法不两
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
禁。———《韩非子·问辩》

解读：没有同法令一样高
贵的言语，没有和守法一样适
当地行事，所以言论和行为不
遵循法令的，一定要严厉禁止。
这句话是说，法令具有无上的
权威，不能因任何理由而违背
法令。

据《法制日报》

近期，国内首个“意定监护”
生效案例在上海出现，老年人监
护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意定监护是老人在意识清
楚时，书面指定一个人作为自
己失能后的监护人，照顾自己
的生活，处分自己的财产、权利
等，包括人身照管、医疗救治、
财产监管、诉讼集中的婚姻和
子女赡养领域、死亡后的葬礼
安排等。

如何借助公证帮助我们设
定意定监护？

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公证
处在意定监护实践中的职能包
括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意定监
护协议等法律文件，证明当事
人自愿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的行
为真实、合法，对当事人的有关
资金进行监管并按相关监管协
议支付资金，对意定监护协议
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进行
审查并监督协议执行等。

据《上海法制报》

为了省钱，范明和同事
决定采取AA制搭伙做饭。
2017年12月，此举被南京市建
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药所
认定为“办单位食堂”，因未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非
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被处
罚款15万余元。

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根据《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显示，柳先生等人搭伙做饭
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的
行为”，并认定其违法收入为
14160元，并需加上十倍的罚款。
该《通知书》载明，本次处罚的依
据是《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
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
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
得许可。”第一百二十二条“违反
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
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
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的目的是维护公
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
实不能成立的，违法事实不清

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
确需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
害程度相当。而且当事人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
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
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
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
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
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目前报道的情况来看，同

事AA制搭搭伙做饭，明显不属
于食品经营行为，也不具有违法
性。主管部门将AA制搭伙做饭认
定为“食品经营行为”比较牵强，
本次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依据。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法治
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希望相
关部门依法行政，对相关事实进
行认真调查、审查，严格按照事
实和法律，妥善处理本案。

三国迷单挑“张飞牛肉”

点评律师：李敬涛
山东避风港律师事务所主任

缘起：

“三国迷”翻历史查证广告

“80后”莫某是个“三国迷”，
对三国的故事百听不厌，尤其崇
拜蜀国的武将张飞、关羽。2015年
10月11日，莫某到广州市某知名
连锁超市购买“张飞原味牛肉”
一袋，价格为23 . 8元。

莫某称，他看见该产品外包
装正面标有“张飞牛肉，味源三
国”以及张飞的武将形象，对此

产生兴趣，便认真阅读包装背面
写的“张飞牛肉的传说”。可是，
莫某查遍《三国志》等历史古籍，
以及地方志、小说《三国演义》，
均无宣传中描述的“张翼德阆中
败张郃刘备赏酒，张飞特烹牛肉
犒三军众人醉”说法。他认为，

“蜀将张飞烹牛肉独特方法”纯
属子虚乌有，蜀将张飞并不掌握
牛肉烹饪工艺，涉案牛肉更加不
可能采取张飞独门方法制作。

告状：

宣传有误属欺诈

莫某诉称，该传说虚构故事
将产品与历史名人“张飞”联系
起来，杜撰涉案产品的制作工艺
及历史来源，虚假信息足以误导
消费者，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商
品选择权，构成了欺诈。

莫某诉请判令被告退还原
告货款23 . 8元，赔偿原告500元，
赔偿原告律师费9500元，交通费、
复印费等9476 . 2元；判令被告在

《中国消费者报》连续15天向原
告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则主张，涉案产品的包
装背面已清晰标注涉案产品各
方面的信息，不存在任何误导或
误解的成分，不存在任何的欺诈
故意。

判决：

传说无需与历史一致

白云区法院审理认为，关于
涉案产品是否构成欺诈，需要从
普通消费者的角度考量。

第一，普通消费者选购商品
注重的是商品本身的品质、价格
及业界的口碑等因素，至于个别
消费者因对与商品不具有直接
关联的其他因素有兴趣而产生
购买意愿，则属于个人好恶问
题，不能因此认定该商品对普通
消费者构成欺诈。

第二，大众对于三国人物张
飞的普遍认识是一员虎将，涉案
产品的包装不会导致普通民众
产生张飞是善于烹调牛肉的美
食家的判断，即涉案产品不足以
对普通消费者产生误导，更何况

原告是对三国历史故事颇有兴
趣的“三国迷”。

第三，涉案产品的包装故事
明确载明为“张飞牛肉的传说”，既
然是传说，就毋庸探究其是否与真
实历史一致；既然产地阆中有此
传说，也无需以历史记载否认。

故此，法院判决原告主张涉
案产品构成欺诈依据不足，驳回
其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

民间传说只是宣传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实践中
利用名人效应或民间传说对商
品进行包装宣传的情况早已屡
见不鲜，而这样的宣传方式是否
足以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甚至构
成欺诈，则需要站在普通消费者
的角度去衡量。商品广告面向的
群体是大众消费者，而非特定的
个人，难以顾及个别消费者因特
殊喜好而产生的购买意愿，如果
商品的宣传不会对普通消费者
的一般认知产生误导，则不宜认
定该商品构成欺诈。

据《广州日报》

“传说三国时期蜀将张飞
大战获捷后，烹调牛肉犒劳将
士，三军皆醉，后人将此牛肉
制作方法传于后世。”对于某
牛肉品牌包装上的这一传说，
消费者莫某提出质疑，因其遍
查史料也未见此记载，认为该
宣传误导消费者，构成欺诈。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日前审结
了这起因包装宣传引发的产
品质量纠纷案。

■法律格言

范范明明同同事事的的租租住住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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